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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
 

南医大人〔2018〕53号 
 

 

南京医科大学劳务派遣用工管理办法 

 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、附属医院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南京医科大学劳务派遣用工的规范化管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．本办法所称“劳务派遣用工”是指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

并按一定方式协议，派遣到学校工作的人员。根据经费支出渠道,劳务派遣

用工分为学校用工和自聘用工。 

2．本着节约成本、合理用工、规范管理的原则，充分调动教职工的工

作积极性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凡在职人员能完成的工作，不得使用劳务

派遣用工。 

3．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必须坚持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和“严格

控制总量”的基本原则，核定岗位已满或超出核定岗位数的单位劳务派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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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工逐年减少。 

4．涉密岗位、直接从事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岗位不得使用劳

务派遣用工。 

二、管理体制 

1．成立南京医科大学劳务派遣用工管理工作小组，负责制定学校劳务

派遣用工管理的有关规定、审批用工指标、审核自聘用工计划、确定薪酬、

审议特殊情况用工以及其他与劳务派遣用工相关的重要事项。工作小组办

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2．劳务派遣用工由劳务派遣公司、学校人事处和各用工单位共同管理。

劳务派遣公司履行《劳务派遣协议》中约定的职责，人事处负责宏观管理、

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，各用工单位负责劳务派遣用工的合理使用、培训、

日常考勤和定期考核等工作。 

三、用工管理 

1．计划审批 

每年 11月 30日前各单位申报下一年度的用工计划（包括下一年度到

期需要续聘的劳务派遣用工及拟聘计划），填写《校聘劳务派遣用工计划审

批表》（附件 1）或《自聘劳务派遣用工计划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一式两份，

由劳务派遣用工管理工作小组核批。劳务派遣用工经费须纳入财务预算。

各单位用工岗位必须与用工计划对应，严禁虚报计划、人岗不适，未经批

准不得随意改变其工作岗位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聘用人员，否则由此引

发的劳动争议等问题均由用工单位承担责任。 

2．续聘与入职 

续聘或拟聘申请通过后，劳务派遣公司根据要求办理手续，或会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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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单位组织拟聘用工考核，人事处参与，择优录用。拟聘用工考核通过后，

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《南京市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》，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入

职手续。 

3．培训与教育 

劳务派遣用工到岗后，用工单位应明确其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，并进

行岗位培训和业务指导，采取切实措施预防责任事故。 

4．考勤与考核 

每月 21日至下月 20日为考勤日，各用工单位于每月 21日将考勤表和

薪酬表经劳务派遣用工签字确认，用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提交

人事处，由劳务派遣公司审核并于每月 10日支付上一个考勤月的薪酬。用

工单位对劳务派遣用工的工作纪律和绩效进行定期考核，考核结果报人事

处备案，作为年度奖励绩效发放、续聘、解聘等重要依据。 

5．审核与备案 

劳务派遣公司建立、审核、保管劳务派遣用工档案资料，及时办理相

关手续，并报人事处留存备份。 

四、劳务派遣用工的基本条件 

1．年满 18周岁，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。用工单位有特殊需求的，不

超过 62周岁。 

2．身体健康、品行端正，无违法犯罪或其他不良记录。 

3．具备与岗位职责相适应的文化程度与劳动技能，特殊工种、技术岗

位必须持有特种作业证或职业资格证。 

五、其他 

1．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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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南医大人〔2011〕

46号文件同时废止，其他文件规定中凡与本办法不符之处以本办法为准。

 

 

 
 
 
 
 

南京医科大学

南京医科大学人事处

2018年 9月 19日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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